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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对近期的足球“黑哨”问题一直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

引发了社会广泛的不满情绪，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还联名提

出提案，强烈要求司法机关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定罪科刑。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3月中旬

公布了其以“通知”形式对足球“黑哨”问题作出的司法解

释，认定“黑哨”行为属于商业贿赂，对收受贿赂的裁判可

依据《刑法》第163条之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

。 诚然，足球界长期以来严重存在的裁判收“黑钱”、吹“

黑哨”现象，的确是竞技体育中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不仅

严重违背了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而且败坏了体育道德风尚

和社会风气。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确有必要

采取相应的刑事对策。但问题在于，只要认真地解读我国《

刑法》，我们就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对竞技体育中可能

发生的贿赂问题估计不足，在立法上存在令人遗憾的漏洞和

空白，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定罪处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

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人员”，并不包括裁判等其他

单位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试图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弥补立法

上的缺陷，用心可谓良苦，但其解释明显于法不合，是对法

律条文的随意扩张与曲解，是对社会公众心理的不当迎合。

如果据此处理“黑哨”问题，我们在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的

惩治得以如愿以偿的同时，将得不偿失地破坏了更具价值性



因素的“罪刑法定”原则，动摇的是国家刑事法治的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解释的错误，在于其将足球裁判视同公

司、企业人员，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足球裁判可以构成公司、

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而行贿的足球俱乐部亦可构成与之

相对合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本文笔者试图根据法律

解释的一般原理，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述司法解释的错误作

一评析。 首先，该司法解释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字面含

义进行，背离了法律解释最基本的要求。我国《刑法》第163

条明文规定，公司、企业人员是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的主体。而公司、企业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所谓公司，是

指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

谓企业，是指除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商品生

产和经营单位。足球裁判要么属于足协固有，要么属于足协

聘用，其执哨比赛时均属于足协的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的体

育法，足协属于社会团体，既非公司，亦非其他企业。相关

的足球俱乐部向裁判行贿，只能是向作为社会团体的足协工

作人员行贿，不属于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裁判收受贿赂

，也只能是作为社会团体的足协工作人员受贿，不属于公司

、企业人员受贿。字面解释是法律解释最一般的方法，必须

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才能符合立法本意。最

高人民检察院将社会团体与公司、企业混同，显然与此相违

。 其次，该司法解释违反了法律解释应遵循的整体性原则。

国家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部门法都是法律整体

的组成部分。而在每一个部门法中，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

都是该部门法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

致性。总之，任何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术语或者一个法律条



文均受制于法的整体。这是法制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

体现。因此，法律解释必须贯彻整体性原则，这是准确理解

法律规范含义所必须的。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是严格区分的。如我国《

宪法》在序言部分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

动准则”。《刑法》第30条也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

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显然，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等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性质不同的单位

，不能混为一谈。再譬如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的

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据此亦可

见，公司、企业是有确指的，并不包括其他单位。如果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公司、企业”之中包括了社会团

体，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刑法》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和职务侵占罪关于犯罪主体规定的区别。最高人民检察院将

裁判视同公司、企业人员，显然违反了法律解释的整体性原

则，因而也是错误的。 第三，该司法解释还违反了法律解释

应遵循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忽视了公司、企业人员

受贿罪的立法沿革。任何法律规范的制定，都有其历史背景

，法律解释不应脱离法律规范产生时的立法环境、立法政策

、立法动机。《刑法》第163条的规定，正是对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修订而成。该

罪原本是“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其犯罪主体当时表述为“

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以及其他企业职工”，《刑法》修

订时以“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取代之，只是更为精当而



已，而主体范围则一脉相承，无所改变。可见该罪的主体自

始就不包括社会团体等其他单位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

于1995年12月25日公布过《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

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解

释》，也曾十分明确地界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职工”以

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企业的职工。”从公

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立法沿革可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

法解释不仅与立法本意不符，而且与其自身过去的解释亦自

相矛盾。 第四，该司法解释亦违反了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原则

。从法律解释的权限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

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

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解释的

范围是“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对足球裁判受贿问题是否可以定罪处罚，以及向裁判行

贿是否属于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应当属于用法令加以补

充规定的范围，至少也应属于“进一步明确界限”的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论处裁判受贿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越权的解释，因而应属

无效的解释。而从内容上讲，合法性原则要求法律解释必须

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即

“罪刑法定原则”，亦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

规定不处罚”。法律规定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

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刑法》第163条已经明文规定商业受贿

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人员”，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明显



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的裁判纳入本罪主体范畴，显然违反

了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

察院就足球“黑哨”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不符合法律解释

的基本要求，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本意，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基

本原则，是对《刑法》第163条的任意扩张与曲解，反映出在

刑法理念上仍然存在片面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忽视刑

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的偏差。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我国《

刑法》修订的一个突出成果，也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一个

长足进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同时应当认识到，罪

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确定，必然也可能导

致在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对少量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

能定罪处罚的负效应，但这是一种必要的丧失。对足球“黑

哨”的惩治，最终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完善刑事立法来解决

，试图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通处理，无疑是有害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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